
苏价规〔2018〕4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物价局(发改委、发改局)：

为探索运用信用手段加强相对封闭区域价格管理，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江

苏省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物价局

2018 年 5 月 25 日

江苏省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相对封闭区域内商品和服务价格行为，运用信用手段加强相

对封闭区域价格管理，依据《江苏省价格条例》《江苏省相对封闭区域内商品和

服务价格行为规范》《江苏省价格信用等级管理及失信惩戒办法》《江苏省价格

失信行为等级认定实施细则》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相对封闭区域，是指机场、学校、旅游景区、车站、

高速公路及其服务区、港口码头等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安全或管理需要等因素形

成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场所。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相对封闭区域的价格信用等级评

价。

第四条 价格信用等级评价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原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第二章 信用等级评定

第五条 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实行分级制度。分为诚信、守信、

失信三个等级。

诚信等级，是指区域内价格行为规范，符合价格诚信区域创建标准，并获得

价格诚信区域表彰的。

守信等级，是指区域内管理者和经营者遵守价格法律法规政策，或区域内少

数经营者有不规范价格行为但能及时改正，且未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失信等级，是指区域内价格管理机制不健全，评价周期内区域管理者有价格

违法行为受到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或区域内 10%以上经营者存在不正当

价格行为，或有因损害消费者权益被其他部门处以较重以上行政处罚记录的，或

发生影响恶劣价格事件的。

第六条 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实行分级评价管理。

机场、高校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设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评价并公布评价结

果。



高速公路及其服务区由设区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属地县级价格主管部门开

展评价工作，评价结果由设区市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公布。

其他学校、旅游景区及其附属餐饮、购物、停车等区域是否构成相对封闭区

域，由属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据竞争充分程度等要素确定。

第七条 机场、高校和高速公路及其服务区评价周期定为一年。评价结果反

映相对封闭区域上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价格信用状况。

构成相对封闭区域的其他学校、旅游景区等的评价周期由属地价格主管部门

确定。

第八条 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采用综合评价和直接判定方式。

综合评价按照《江苏省价格信用等级管理及失信惩戒办法》《江苏省价格诚

信区域考核认定标准(试行)》《江苏省价格诚信单位考核认定标准(试行)》等规

定进行。

区域内发生影响恶劣的价格事件，直接判定为失信等级。

第九条 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一般于每年 3 月前公布相对封闭区域上一评

价周期的价格信用评价结果。

第三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及时将相对封闭区域价格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推

送至同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抄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对评价结果为诚信和守信的相对封闭区域，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予

以激励：

(一)优化行政监管安排。在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中优化检查频次。连续两次

获得诚信信用等级的，可以减少或免除日常监督检查。

(二)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在提供公共服务、实施财政性项目资金安排、

招商引资配套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三)实施诚信联合激励。向社会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宣传、多渠道推介诚信

等级相对封闭区域，让信用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考量因素。对连续三年无不

良信用记录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

施。

第十二条 对评价结果为失信的相对封闭区域，可采取以下约束惩戒措施：

(一)信用提醒、约谈。价格主管部门将失信信息书面通知相关封闭区域，提

醒其管理者和经营者规范和纠正相关行为，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宣传价格法

律法规规章政策，敦促其在今后的经营服务中严格自律、诚信守法。

(二)实施联合惩戒。及时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发布消费预警，便于市场识别

失信行为，防范信用风险。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采

取联合惩戒措施。

(三)加强行政性约束惩戒。列入重点监控检查对象，提请有关部门减少优惠

政策和财政资金扶持力度，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惩戒措施。



第四章 异议处理与信用修复

第十三条 相对封闭区域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向认定其信用

等级的价格主管部门提交异议申请。异议信息经核实确实有误的，认定部门应及

时修正和发布修正信息，同时告知相关部门;异议信息核实无误的，维持原结果。

第十四条 相对封闭区域对其失信等级评价结果可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实施

信用修复。

信用修复由相对封闭区域管理者向认定其失信等级的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信

用修复申请，有关价格主管部门认为该区域已整改到位的，应予以信用修复，并

将信用修复信息推送至同级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抄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设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物价局负责解释，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有效期 3 年。


